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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４０年。我国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开放走向有选择的制度性

开放，再到全面制度性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制度也跟随对外开放的步伐，由 数 量 控 制 型 制 度 走 向 规 制 型 制 度，再

到中性开放型制度阶段。以开放促发展、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 行 经 济 市 场 化 和 贸 易 自 由 化、坚 持 国 际 化、

法制化方向改革对外贸易制度是我国对外开放及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成功经 验。目 前 我 国 进 入 到 完 善 中 性 开

放型贸易制度阶段，还应加快转变政府 职 能、推 进 国 内 统 一 市 场 和 法 制 化 建 设，营 造 良 好 的 竞 争 秩 序 和 营 商 环

境，以及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词：外贸制度；贸易自由化；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贸易摩擦；制度性开放

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３０（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１２－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３０
作者简介：杨艳红（１９７２— ），女，安徽岳西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卢现祥（１９６０— ），男，江苏宜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４０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４０年，对外贸易制度改革为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我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对外贸易制度从数量控制型走向全面开

放型，我国也由一个经济落后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吸引外资国、第三大

对外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①。本文从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两个层面总结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

的进展、内在动力及未来的展望。

一、从政策性开放与数量控制型对外贸易制度转向有选择的制度性开放与规制型对外贸易制度

１．从政策性开放到有选择的制度性开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

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新事物，中央决定利用东南沿海的有利条

件先行先试，积累经验。这种通过一系列开放政策来促进对外开放的渐进式推进模式，被称为“政策

性开放”。随后，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沿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

→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沿边地区”次序不断扩大。１９８０年我国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

厦门等４个经济特区；１９８４年开放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１４个沿海城市；１９８５年将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１９８７年又批准威海为第１５个沿海

开放城市、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１９９０年上海浦东获得批准开放，比照实行经济特区

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策；１９９２年国家又先后开放了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５个内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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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１３个沿边城市和１８个内陆省会与区首府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至此，中国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政策性开放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政策性开放不

触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开放政策的不平衡和渐进性；三是对外开放与对内约束共存；四是政

策易变［１］。由此可见，从政策性开放到有选择的制度性开放是一种必然选择。
我国对外开放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特征的，并且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相互联系。１９９４年我国进

入到一个整体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开始进入全面加速推进的时期，“对外

开放也从靠政策激励逐渐转向依靠完善的法制、高效的管理、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来引

导和规范”［２］。这时期的对外开放开始从政策试点转向制度建设，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大幅提高，
本文称之为制度性开放②。这时的对外开放政策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政策由管理

型开放转向全面鼓励开放，同时各级政府也纷纷采取种种措施推动外贸出口［３］，这种出口导向型开放

又被称为有选择的制度性开放。这时期的开放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前的准

备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和融入 ＷＴＯ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
从加入 ＷＴＯ前的准备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来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后，我国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国迎来了开

放的新时期，这时期开放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

国民待遇，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开放原来禁入的商业等服务领域，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和国内

市场，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已发展成我国经济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到２００１年达５０％以上③。
二是出口鼓励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一直保持贸易顺差。１９９４年起贸易差额由负转

正，且不断上升，到１９９８年贸易顺差达４３４．７亿美元④。
三是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产业开放，并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１９９４年我国制定了《９０年代国

家产业政策纲要》，这是我国出台的首个产业政策，推动各地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工

业、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型产业。自１９９７年起，我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 开 放。２０００
年前后，我国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允许外商在商贸、运输、教育、金融、电信、中介机构等服

务领域的投资，简化审批手续。
四是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对外开放是“引进来”，１９９９年开始提出并实施

“走出去”战略。与此同时，开始重视对外开放兼顾区域平衡。
从融入 ＷＴＯ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来看，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我国对外开放也

变为在 ＷＴＯ制度框架下的开放。我国在享受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要按 ＷＴＯ的非歧视、透明度、
公平竞争、可预见性等原则，不断推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在 ＷＴＯ贸易规则约束下，我国对外

开放被写成法律文本而加以固定下来，而且 ＷＴＯ还设置了相应的机制和机构负责监督和执行，从而在

制度上保证了对外开放的稳定发展。入世后，我国逐步取消不符合 ＷＴＯ规定的优惠政策，加快清理和

完善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文件，主要运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对外开放。不过，我国总体上实行的是鼓励

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出口退税、优惠引资等。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货物贸易高速增长，贸易不平衡加剧。２００１年贸易顺差为２２５．５亿美元，２００５年突破１０００

亿美元，两年后突破２０００亿 美 元，到２００８年 接 近３０００亿 美 元。因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的 影 响 贸 易 顺 差

２００９年有所下降，到２０１２年又恢复增长，达２３１１亿美元⑤。
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增长加快。２０１２年我国

成为第三大投资国，对外投资已遍及全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服务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２００２年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增加了

７６条，限制类减少了３７条，大幅扩大了服务业开放。２０１２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

界第三位。服务贸易逆差也不断上升，由２００１年的５９．３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８９７．５亿美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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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日益频繁。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６４５起，占同期全

球反倾销调查总数的２６％；对我国实施反倾销措施５１５起，占同期全球总数的２８．８％。自２００４年外国

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我国又成为反补贴调查的头号对象国，到２０１２年外国一共对我国发起６２
起反补贴调查，占全球总数的３３．５％；共实施反补贴措施４２起，占全球总数３８．５％。除 ＷＴＯ成员方共

向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投诉我国２９起外，针对我国的“特保”调查、“３３７条款”、技术性贸易措施等也层出不

穷。同时，我国也开始积极运用 ＷＴＯ规则维护自身利益。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我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１８４起，
实施反倾销措施１４６起，发起反补贴调查６起，实施反补贴措施４起，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投诉１１起⑦。

五是积极参与双边或区域经贸合作，构建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２．从数量控制型对外贸易制度到规制型对外贸易制度阶段。对外开放带动了对外贸易制度的改

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塑造和培育对外贸易的微观市场主体，让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这一时期的改革又可分为初步

改革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和第一轮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国家垄断的外贸体制，即国家集外贸的经营与管理于一体，

通过各类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由全国１０多家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中央财政统

负盈亏。初步改革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改革的方向主要是：通过把外贸经营管理权、进出口经营权、外
汇使用审批权、进出口机构设置审批权等逐步下放到各地方和各部门，并辅以出口退税、外汇留成等办

法，调动各地方、部门对外贸易的积极性。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正式提出“政企分开、外贸实行代理制、工贸结

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的外贸体制改革原则。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调整国家外贸管理机构，加强海关、
商检、外汇管理等机构的外贸管理。二是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对外贸行政管理权实行分散化改革。逐

步下放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的经营权，扩大地方的外贸经营权；批准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省市成立外贸公

司，如国务院１９个部委成立了一批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和一些综合性贸易公司，各省市分别成立了

自己的外贸总公司［４］。三是大幅缩小进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范围，建立许可证制度、经营权审批制度

等。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国家外贸计划不再由外贸专业总公司独自承担，凡经批准经营进出口业务

的单位和企业都要承担国家出口计划。四是运用外汇留成、汇率、出口退税等经济杠杆鼓励出口。
第一轮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改革主要是培育市场主体。经过之前的改革，对外

贸易经营权得到分散，竞争机制被引入，进出口增长很快。但是，外贸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竞

争主体，外贸企业责权利分离，国家统负盈亏的财务体制未动，导致外贸企业经济效益下降。１９７９年

到１９８７年，除少数年份外，政府对进出口商品补贴的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在趋势上基本一致，
特别是１９８７年外贸企业的亏损补贴高达２２０亿元［５］（Ｐ５９）。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８７年开始实行对外贸易承

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１９８８年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全面铺开。各外贸

专业总公司、各工贸总公司分别向中央承包出口收汇、上缴外汇额度和利润３项指标，承包指标一定三

年不变。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地方只对扩大出口有积极性而对盈亏不承担责任的状况，责
权利开始趋于统一，中央出口补贴总额得到控制。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出口大幅增长，外汇储备也明显增加。

（２）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手段，采用许可证、配额等数量控制手段。完善对外贸易承包责任

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取消出口财政补贴。第一轮外贸企业承包经营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各

地区、各企业间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造成不平等竞争；企业也还没真正自负盈亏。为此，１９９０年１２
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体制，推行新一轮的承包经营，主要从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入

手，促进外贸企业走上 统 一 政 策、平 等 竞 争、自 主 经 营、自 负 盈 亏、工 贸 结 合、推 行 代 理 制 的 发 展 轨

道［４］。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改革外贸财政补贴和外汇留成政策。二是继续深化进出口管理体制改

革。调整了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范围。三是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治

理机制改革，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外贸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

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四是转变管理职能，深化外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从数量控制型对外贸易制度到规制型对外贸易制度阶段的转变是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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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１９９４年１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
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

则的运行机制［６］（Ｐ１１０）。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又分为两个阶段：市场化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

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和规制型对外贸易制度建立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
市场化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是指１９９４年以后中国连续对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进行大幅度削减，使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取代数量限制手段，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市场化自由化进

程不断加速。但我国对出口的鼓励并没有降低反而加强了，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改革外汇、财税和金

融体制，完善外贸宏观管理体系。二是加快放开外贸经营权，促进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１９９６年允

许设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１９９７年我国对５个经济特区内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实行自动登记

制，１９９８年又对１０００家重点企业实行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４］，随后又将登记备案制扩大到６８００
家大型工业企业。三是完善支持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的管理政策。１９９５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并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重新划分了对外商投资实施鼓励、限制和禁

止政策的产业范围。１９９７年重新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四是加强外贸立法，促进我国对外

贸易管理和经营活动走上法治化轨道。这期间颁布实施了《对外贸易法》《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等。
规制型对外贸易制度建立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是指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承诺对外贸管理制度进

行重大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与世界通行贸易规则

全面接轨的管理型自由贸易制度。一是清理并修订了一批涉外经贸法律法规，保持外贸政策透明度。
入世后，中国废除、修订了违反或不符合 ＷＴＯ规则的政策、法律法规，同时按照 ＷＴＯ的要求，构建

一个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的统一、透明的外贸法律体系。二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进一步深化外贸体

制改革。三是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依法登记制。四是

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多次较大幅度和较大范围地降低关税、减少及规范非关税

措施，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关税总水平降至９．８％。除入世承诺中允许采用的非关税措施外，其他所有非

关税措施全部取消，包括取消各级政府对出口企业给予的优先获得外汇和优惠的出口信贷等出口补

贴措施。逐步开放了银行、保险、电信、分销、会计、教育等重要服务部门，截至２０１２年，在按 ＷＴＯ规

则分类的１６０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１１０个［７］。此外，２００５年７月起我国汇率制度调

整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市场化进程加快。

二、２０１３年以来全面制度性开放与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的探索

１．全面制度性开放的举措。经过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开始步入大国全面开放阶段。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异与

贸易摩擦也日益凸显。我国的对外开放还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地方，如内陆沿边与沿海开放不

协调、进口与出口不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不匹配等。为此，我国开始从顶层设计角度创新我国

对外开放模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举措主要包括：
（１）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促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一轮开放的重要平台。２０１３年８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准设立，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又先后批准了天津、湖北、重庆等十个自贸试验区，至此我国已形成东、中、西全方

位开放的制度创新综合试验区。２０１７年上海自贸试验区、２０１８年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又先

后开始了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试点，２０１８年海南获批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自
贸区已形成１５０多项改革试 点 经 验 向 全 国 推 广。２０１６年５月，国 家 批 准 济 南、南 昌、唐 山、漳 州、东

莞、防城港６个城市和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浦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６个

区域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此外，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实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２）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自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１０３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贸易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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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不断扩大。“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５万亿美元，占同期外

贸总额的１／４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７００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１／１０左右”［８］；
还在沿线国家建设了８２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３）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不断减少。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大幅度减少限制性措施，进一步放宽行业准入限制，特别是服务业。发布了《中西部地区外

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２０１３年修订）》，并于２０１７年重新修订，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范

围。除涉及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外，２０１６年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由审批

改为备案管理；２０１８年起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最新出台的负面清单只保留了４８条

特别管理措施，大幅度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对汽车、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制定了路线

图、时间表，同时放宽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市场准入。
（４）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进口，包括近年来多次以暂

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已调减了９００多个税目产品的税率，

２０１８又扩大降税范围，对药品、汽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大幅度降税［８］。此外，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我国将举

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国扩大对华出口提供新机遇。
（５）加快推进多边、区域经贸合作。坚持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维护多边贸易合作平台，落实 ＷＴＯ

《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动相关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区域经贸合作也不断推进，２０１３年以

来，中国先后与瑞士、冰岛、澳大利亚、韩国、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１３
个，涉及３０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７年中国与印度、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老挝５国共同签署了《亚太贸易

协定第二修正案》，并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此外，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中。

２．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的构建。与全面制度性开放相适应，我国进入到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的

建设阶段。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以来，我国进入到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的探索阶段。开放型贸易制度将是一个双向开放的新制度，
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管理，是建立在海内外生产经营一体化、资源要素全球配置基础上的创新

型体制［９］。因此，这阶段的贸易制度改革强调系统性、协同性、平衡性，推进各项改革的系统集成、协

同配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开放型经济贸易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全面改革做出部署，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制度整合、系统

集成。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改革开放，带动我国经济贸易制度渐进式的局部改革，造成其他方面改革滞后明

显，越来越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经济贸易体制内部，呈现体制的“碎片化”、部门化、过
渡性制度安排“固化”等特征，加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因此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顶层设

计、顶层推动［１０］。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纠葛千头万绪，各领域各环节改革

的关联性互动性很强，只有坚持统筹集成、整体推进，各项改革举措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并产生实效。
二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出台了２０１８年版负面清单，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实施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开放度和外商投资的便捷性。自贸区试点的国

际船舶登记制度创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两证合一”等一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

国推广。在贸易方面，主动下调进口税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全国推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至２０１７年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与１１个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对接，基本覆盖大通关主

要流程；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海关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２０小时以内，出口货物平均

通关时间不到２小时［８］。此外，还推广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入境

大宗工业品联动检验检疫新模式等多项便利化措施，优化监管方式方法，改革口岸管理体制。在对外

投资方面，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确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

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营商环境。首先，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加快政府职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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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特别是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合并了国税地税机构。其次，改革行政

审批制度、商事登记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减少或下放审批事项，优

化审批程序。改革工商登记、注册认缴等商事制度，全面推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大幅压缩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企业开办时间缩短１／３以上［８］。此外，还通过自贸区试点等方式实行先照后证、多

证合一、审批注册单一窗口、以信用风险分类为依托的市场监管制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检制度等。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对减少政府对资源的

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制定了国有企业改革“１＋Ｎ”政策体

系，并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企业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
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改革。

四是重点扩大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开放。大幅度开放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文
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包括：取消银行业、铁路干线路网、电网、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加油

站、粮食收购批发等的外资股比限制，２０２１年将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等［１１］。
五是创建区域合作机制模式，推进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结合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

合作新平台，推进Ｇ２０、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平台建设。推动自贸区建设，已与２４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１６个自贸协定，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地区）占我国贸易总额的１／４以上［８］。此外，还

积极推进“建营一体化”、境外经贸合作区、“中非工业化伙伴行动计划”等建设项目实施。

三、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建设朝着市场化、自由化、国

际化、法制化与公平化的方向发展，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逐步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４０年的对外

贸易制度改革历程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１．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相互推动，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以

开放促改革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绩效的重要法宝。自我国对外开放从政策性

开放转向有选择的制度性开放，再进入到全面制度性开放阶段，我国对外贸易制度也随之从数量控制

型转为规制型，再进入到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阶段。开放促进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放带

来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及先进的管理方式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改革。二是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

新中，更多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三是引进多种所有制投资者，有助于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
特别是对外资开放产生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范本。越是

开放越有利于改革，改革更坚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建立

和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增强了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改变了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提高了政府管理调控经济社会

的效率，也增强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减少因产权关系不顺

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引起的扭曲行为”［１２］。这些改革举措都有利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立。

２．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紧密配合。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次序与传统国际贸易理

论所建议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经济环境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是一个单

纯的贸易自由化问题，而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与步骤。在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的过

程中，我国对外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顺序是，首先逐步放松对外贸易计划，既包括宏观又包括微观，取而

代之的是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对外贸易数量控制的程度与范

围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取消数量限制。不过，在经济与贸易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外汇需求的压

力，又有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因而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措施组合是：一方面继续维

持对国内产业实施有选择的保护；另一方面采取出口补贴、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措施，抵消

保护政策造成的扭曲，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９］。这种运用其他的出口激励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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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扭曲的做法，并不是从根源上消除贸易扭曲，进而实现贸易自由化，而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需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３．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贯穿改革的全过程，也取得了很

大成效。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从打破高度集中、国家统购统销、大包大揽的局面开始，政府不断减少对

外贸的行政干预，转为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强外贸的宏观管理，弱化微观

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政府放权让利、行政分权的过程。政府部门对国

有企业放权让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其他部委放权让利［１０］，调动各地方各部委发展外贸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下放外贸经营权，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不断激发外贸发

展和经济发展的活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政府权力的不断清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

不断增强，由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的“辅助性的作用”，转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的“基础性作用”，再到２０１３年以

来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要到位。转变政府职能，不仅

仅是简政放权，还需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要加强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加强对各类公共服务的供

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的职责与能力，地方政府应

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督、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１３］，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平等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同样受法律监管，从而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

４．坚持国际化、法制化方向，逐步建立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稳定的外贸制度环境。积极融入世界贸

易体系，按国际通行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始终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

的一个正确方向。早在１９８５年我国就提出“复关”申请，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我国又积极参与

到“入世”谈判中。２００１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全面遵守和执行世贸规则，我国进行了

大规模法律法规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２３００多件，地方政府清理１９万

多件地方性政策法规，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８］。我国外贸管理制度也从行政性

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形成了以《对外贸易法》为根基，以《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

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等为骨架，配套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枝节的完善的对外贸

易法律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透明、公平的外贸法律环境。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双边

贸易谈判，建成多个自由贸易区，积极构建符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四、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展望

经过４０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了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征程，对外贸易制度改革

也进入新时代。根据近期国际经贸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可以对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做如下展望。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决定性作用真正发挥

要真正确立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消除以下三种现象：一是少数领域存在的

行政性垄断；二是一些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形成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和干

预企业的投资活动［１４］。而这些都与政府和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整体而言，我国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

围过大，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较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为此，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换，通过制度创新来

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行政行为，政府职能的重心应放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维护

公平正义上来。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大幅度减少依靠行政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更多依靠宏观经济杠杆和

经济手段。二是创新政府行政管理方式。要不断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减少或简化行政审批，构建标

准明确、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权责分明的行政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大的部署，“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

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三是提高行政透明度，经济决策

过程中要更充分、更大范围征求和听取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四是完善政府监管体

制，特别是完善事中事后管理方式，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１４］。其次，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真

正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同时推进国有资产监管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由行政化监管向法治化监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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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一直是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

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平衡性”［１２］。“２０１７年，全国税收收入１４４３６０亿元，相当于人均１万多税负。其

中，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１５９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９％；关税２９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１％。两者合计

１８９６７亿元，占总税收收入的１３．１４％。出口退税１３８７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１％，可见政府对出口企业补贴力

度之大”［１５］。对进口货物加税，目的是限制进口；对出口企业补贴，目的是鼓励出口。现今，这一政策与制

度的实施理由不充分了，一些发达国家对此早有异议，２０１８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很好的例证。特别

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贸易与投资紧密结合，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融为一体。为

此，我国贸易制度要向中性开放型体制转变了。“所谓中性开放型贸易制度，是指在企业自主权、市场地位、
管理体制、税制、外汇管制、行政许可等各个方面，对贸易和要素的双向流动都给予平等地位”“实现商品、服
务、要素和人员更加自由的双向流动”［１２］。也就是说，“从鼓励出口转为出口和进口并重，从大力吸引外资

转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１２］，从重视制造业开放转为制造业服务业同等开放，从重视产品市场开放

到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等开放、从对外开放转向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并对政策、体制和法律等方面做出调

整，同时使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处于平等地位，平等受法律保护，平等地参与国内国际竞争。
为此，一是大力扩大进口，除了大幅度降低关系民生的进口商品关税外，还应大力建设进口促进平台与体

系、降低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以及优化进口通关环节等。二是加快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政策，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三

是深化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积极签署国际投资协定，完善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进一步简化对

外投资审批与备案程序，减少或下放审批事项，增强对对外投资的金融、法律、咨询及安保服务［１６］。四是扩

大要素市场开放，进一步开放资本、能源、技术、人才、知识等要素市场，使市场在重要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

定性作用。五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包括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完善育幼养老、建筑设计、商贸

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领域开放，加快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与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开放。
（三）加快国内统一市场和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竞争秩序和营商环境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性增强，其竞争也日

益激烈。营商环境的好坏决定着这些高端要素的流向与集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重点要建设市

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和开放环境”［１７］。一是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内

市场环境，这是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的根基与前提条件。受渐进式体制改革的影响，我国不同部

门、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普遍的差别待遇，国内管理也经常出现政出多门、受制于地

方的现象。为此必须推进以下制度建设：推进财税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动机；加

强政府依法行政，消除地方封锁、行业割据；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行业中介组织的自律自治

等。二是完善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监管和执法的制度与程序，完
善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程序，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１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及权益救济等。三是完善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简化、优化行政程序，实施

清单管理，提高政务便利度和行政效率。四是完善高效安全、互利共赢的开放环境。中国政府应积极参

与并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协调，防范和化解各种国际风险和经贸摩擦。
（四）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２０１８年３月以来，中美两国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虽然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但也

显示出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呈现出常态化、长期性的趋势［１８］［１９］。这是因为：一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是长

期存在的问题，是由目前全球分工格局造成的，分工格局不变，贸易失衡问题无法通过两国国内政策

的调整来消除［１９］。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 提 升，中 美 贸 易 的 互 补 性 逐 渐 减 弱，竞 争 性 逐 渐 增 强。
竞争性增强是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原因之一，这是由两国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等长期因素决

定的，无法通过升级贸易摩擦的方式来解决［２０］。为此，我国应做好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常态化的

准备。首先，中国应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的行为，但也应清醒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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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中方在双边贸易摩擦中的不对称地位。我们不愿意搞贸易摩擦，但也不惧怕贸易摩擦，并在不断

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保持冷静与克制，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次，坚持在 ＷＴＯ多边框架

下处理贸易摩擦。ＷＴＯ贸易规则是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方式。中美都是 ＷＴＯ成员，理应在

ＷＴＯ框架内解决摩 擦。美 国 运 用 国 内 法 挑 起 中 美 贸 易 摩 擦，违 背 了 ＷＴＯ的 基 本 原 则。坚 持 在

ＷＴＯ框架下与美国进行谈判，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强化自由贸易原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功

能和作用，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应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

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拓展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的层次，特别是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及价格扭曲现象，寻求

中美双方利益交汇点，这是化解双边贸易摩擦的重要举措。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积极推进出口

市场多元化，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与投资，调整我国外贸出口结构，降低对美国市场的

依赖。第四是大力推进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随着我

国技术实力的提升，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正从贸易失衡转向技术转移［２１］。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尤其

是“中兴事件”，值得深刻反思。我们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

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注释：

① 这是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１８》。
②这里的时间划分与唐任伍、马骥（２００８）和郑凯捷（２００８）的不同，后者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们认为１９９４年中国已经把改革开放

的方针定为向 ＷＴＯ规则靠拢，具有制度性开 放 的 特 征 了。见 郑 凯 捷．从 政 策 性 开 放 到 制 度 性 开 放 的 历 史 进 程［Ｊ］．世 界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０８，（５）：１４—１９．

③④⑤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可参见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⑥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上的数据，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间序列数据１９８２—２０１４》。
⑦来自 ＷＴＯ网站上的数据，见反倾销、反补贴统计数据和 ＷＴＯ争端案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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